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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131� � �证券简称：聚赛龙 公告编号：2023-04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88� � � � � �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3-22

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38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未来电器 公告编号：2023-039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310� � � � � �证券简称：宜通世纪 公告编号：2023-029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聚赛龙 股票代码 3011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若思 熊艳

电话 020-87886338 020-87886338

办公地址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村）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村）

电子信箱 zhengquan@gzselon.com zhengquan@gzsel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1,020,194.16 645,485,019.67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85,770.39 18,202,307.94 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10,848.15 11,149,086.33 4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16,386.21 -79,005,611.01 9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20 0.4354 -5.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20 0.4354 -5.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3.89% -1.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73,186,965.12 1,424,282,170.09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9,153,279.36 777,520,481.48 1.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郝源增 境内自然人 24.55% 11,730,000 11,730,000

任萍 境内自然人 16.68% 7,970,000 7,970,000

郝建鑫 境内自然人 4.81% 2,300,000 2,300,000

东台聚合盈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8% 1,998,940 0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8% 1,665,125 0

广东粤科新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1,387,604 0

广东粤科泓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1,387,604 0

珠海横琴聚赛龙咨询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1,258,427 1,258,427

珠海横琴聚宝龙咨询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790,222 790,222

严志杰 境内自然人 1.41% 67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郝源增、任萍、郝建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郝源增与任萍为夫妻关系，郝建鑫为郝源增和任萍之

子。 珠海横琴聚赛龙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聚宝龙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郝建鑫控

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未来电器 股票代码 3013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增林 张晨君

电话 0512-61110000-6008 0512-61110000-6009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

电子信箱 zljin@szfuture.com cjzhang@szfutur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7,757,127.66 237,932,554.88 1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364,578.93 40,014,491.69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140,758.32 38,858,699.62 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135,015.72 21,546,002.44 1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77 0.3267 3.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77 0.3267 3.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7.39% -3.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06,163,579.56 700,364,507.24 14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3,455,041.94 561,185,001.13 169.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4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莫文艺 境内自然人 38.40% 53,757,216 53,757,216 0

莫建平 境内自然人 12.82% 17,953,205 17,953,205 0

苏州浩宁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8% 11,312,977 11,312,977 0

朱凤英 境内自然人 6.41% 8,976,602 8,976,602 0

楼洋 境内自然人 2.14% 3,000,000 3,000,000 0

苏州市相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3,000,000 3,000,000 0

深圳力合智汇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共

青城力合智汇壹号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333,000 1,333,000 0

深圳力合智汇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惠

州东升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147,000 1,147,000 0

苏州市相城埭溪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1,000,000 0

上海至辉投资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国

创至辉长三角动能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莫文艺系莫建平和朱凤英之女，莫建平和朱凤英系夫妻关系，莫文艺与楼洋系夫妻关系，楼洋

系苏州浩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莫文艺、莫建平、朱凤英、楼洋为公司共同实际

控制人，苏州浩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2、苏州孟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市相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苏

州市相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苏州市相城埭溪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的股权，苏州孟溪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苏州市相城埭溪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互为关联方。

3、共青城力合智汇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东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力合智汇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宜通世纪 股票代码 3003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锡彬 陈昌龙

电话 020-66235506 020-66235506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广州信息港C1栋10楼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广州信息港C1栋10楼

电子信箱 ir@etonetech.com ir@etone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8,405,136.45 1,198,976,774.44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98,865.98 13,407,030.17 -7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2,334.21 9,719,519.96 -8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0,707,265.57 -260,874,316.34 -76.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5 0.0152 -7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5 0.0152 -7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76% -0.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16,740,825.07 2,979,902,619.66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8,536,039.38 1,805,785,182.38 1.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1,5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童文伟 境内自然人 7.60% 66,980,160.00 50,235,120 质押 14,872,000

史亚洲 境内自然人 6.91% 60,958,080.00 45,718,560 质押 15,004,000

钟飞鹏 境内自然人 6.47% 57,004,416.00 42,753,312 质押 14,124,000

方炎林 境内自然人 3.21% 28,269,543.00 28,269,543

质押 28,269,543

冻结 28,269,543

吴伟生 境内自然人 2.30% 20,289,312.00 0 0

LI�HAI�XIA 境外自然人 0.94% 8,300,000.00 0 0

陈继红 境内自然人 0.87% 7,700,000.00 0 0

汇银富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7,426,604.00 0 质押 7,426,604

谢创 境内自然人 0.78% 6,856,360.00 0 0

潘美红 境内自然人 0.54% 4,776,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童文伟、史亚洲、钟飞鹏于2018年8月30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三人组成的一致行动人团队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根据董事会要求，坚持“服务+产品” 的发展战略，

坚持发扬公司务实创新的企业文化，确保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在继续夯实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孵化研发各种新的项目。

在通信网络维护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除了在履约的中国移动13个省综合

网络维护项目订单外，上半年公司中标中国联通广东综合代维服务项目，以及

中国铁塔天津、新疆、广西3省综合代维服务项目。 在网络工程业务方面，上半

年公司中标中国移动贵州、内蒙古、甘肃、江西4省驻地网工程项目，中标中国

铁塔贵州、新疆、广东、重庆室分工程和浙江、北京、新疆外市电施工服务等项

目。在通信网络优化业务方面，公司利用网络大数据技术推出高端网络优化服

务平台，继续承接中移设计院的全国网优项目的订单，在延续以往业务的情况

下继续拓展运营商省市级网络优化业务。在系统解决方案方面，孙公司衡睿科

技联合中移湾区研究院推出5G专网自管理系统平台，提前布局全国5G专网领

域的网络自管理，网络自服务等能力，继续拓展运营商省市级政企业务；联合

广东移动， 中移物联网公司参与全省政数治理项目， 联合运营商省市级拓展

ToG业务。

在厂家业务方面，公司目前是爱立信、华为和中兴的主力供应商，均在执

行这三个设备厂家的三年框架合同中，业务类型包括网络优化、无线工程、核

心网工程和技术支持等。 今年上半年，公司联合华为企业网络产品，成功入围

中移物联网公司中小企业智慧网络集成服务项目和中国移动集团政企DICT

信创视讯服务项目；公司新培育的海康货运机器人（AGV）的集成业务，扩大

了业务区域，营业额也有较大增长。 公司在软件开发人员外派业务上，在服务

好现有客户亿贝（Ebay）和爱立信公司的基础上，开发了新客户--东软公司，

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通信网络设备销售方面，5G移频产品已经落地上海移动、 天津联通等运

营商客户，广东联通移频一期已经实施完成，按5G无线室分建设节奏，目前正

在加强深度覆盖的系列产品研发和商用。

在创新业务方面，公司坚持以物联网平台为核心，深耕智慧工业、智慧园

区等行业应用，为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及信息化改造赋能。 子公司爱云信息的

物联网业务通过与Jasper进行战略合作， 为中国联通提供物联网连接管理平

台和行业运营解决方案、平台维护、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物联网运营服务，业

务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公司推出智慧园区、智慧云网、智慧校园等标准化的

物联网解决方案，在ICT业务中得到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中标东莞移动智慧

工业园区云安防系统集成服务项目及智慧小区门禁对讲系统集成项目； 中标

2023年中国电信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新院区）康复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等

信息化项目，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增强了行业化服务解决方案能力。

公司还和广州移动合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提供HPC+AI融合智算中心

主体与配套系统安装建设和软硬件集成服务， 满足南沙港科大师生对于大规

模数据处理和科学计算的需求。 公司响应国家“双碳” 战略，抓新能源发展机

遇期，发挥市场和渠道优势拓展能源类业务，报告期内中标了广东铁塔绿色能

源施工，能源业务数据管理，部分工商业光储等项目。

公司通过投资基金，与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合作，提前布局5G相关产业，发

掘优质初创企业。 目前业务分布在室分及边缘计算、系统解决方案、5G基站射

频收发芯片、硅光芯片、计算机门户网站、航空系统软件项目开发等领域。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钟飞鹏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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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22年8月

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工科技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含树 姚永川

办公地址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7-87180126 027-87180126

电子信箱 lhs@hgtech.com.cn yyc@hgtec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23,673,249.55 6,217,583,250.33 -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1,797,639.92 563,309,061.55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45,057,845.35 529,767,485.71 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698,761.90 -225,539,052.63 25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6 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6 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5% 7.35% -0.5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458,428,153.34 16,792,712,903.66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24,488,394.22 8,237,558,502.46 5.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6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参见注8）

0

持股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有的

普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00% 191,045,514 0 0 191,045,514 0

武汉华中科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91% 49,386,563 0 0 49,386,56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5% 30,699,904 -1,299,440 0 30,699,904 0

#赵凤娟 境内自然人 1.34% 13,474,223 1,817,392 0 13,474,223 0

武汉润君达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7,587,300 3,436,400 0 7,587,3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其他 0.75% 7,570,241 -110,666,011 0 7,570,241 0

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7,543,006 -1,565,000 0 7,543,006 0

#张江峰 境内自然人 0.65% 6,513,600 865,200 0 6,513,600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6,000,000 6,000,000 0 6,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56% 5,581,899 5,581,899 0 5,581,899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普通股股东的情

况（如有）（参见注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有关联关

系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无

前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如有）（参见注11） 无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1,045,514 人民币普通股 191,045,514

武汉华中科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386,563 人民币普通股 49,386,56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699,904 人民币普通股 30,699,904

#赵凤娟 13,474,223 人民币普通股 13,474,223

武汉润君达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5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7,3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7,570,241 人民币普通股 7,570,241

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7,543,006 人民币普通股 7,543,006

#张江峰 6,5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3,6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5,581,899 人民币普通股 5,581,899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东和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

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有关联关

系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赵凤娟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10,173,508股；股东张江峰通过融

资融券账户持有6,508,1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新强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3-20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于2023年8月8日以电话及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17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收到表决票9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新强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讯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3-22）。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3）。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将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年初预计的25,095万元调整增加271万元， 调整为

25,366万元。

关联董事刘含树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24）。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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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于2023年8月8日以电话及邮件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17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收到表决票5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长张继广先生主持，经全体监事审议并通讯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3-22）。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3）。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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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颁布的 《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 的通知》（财会

〔2022〕3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6号” ），其中第一项“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华工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华工科技于2023年8月17日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

31号）， 规定了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

理”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将以现

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等内容，其中第一项“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允许企业

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2、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要求，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对于不是企业

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

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 （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

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

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以下简称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

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企业对该交易

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的

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公司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而进

行的合理且必要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需要，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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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 ）于2023年2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3月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业务活动的需要，同意对年初审议的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调整， 将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年初预计的25,095万元调整增加271万

元，调整为25,366万元。

关联董事刘含树先生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表示同

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现将需要调整的2023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汇总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2023年金

额

2023年年初至披露日

发生额

调整金额

现预计2023年金

额

1.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

司

购货 - 14.09 20.00 20.00

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咨询服务 50.00 75.66 26.00 76.00

小计 50.00 89.75 46.00 96.00

2.出售商品、提供劳

务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销货 250.00 299.41 200.00 450.00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

司

销货 25.00 - 25.00 50.00

小计 275.00 299.41 225.00 500.00

合计 325.00 389.16 271.00 596.00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三路（激光）2号厂房2F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2年6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宋世炜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加工技术及光、机、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及技术服务；仪器仪表、五金机电的收

批发及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上述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8,807.73万元，净资产6,

687.03万元，营业收入1,574.55万元，净利润62.62万元。

2、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横路1号一期配套厂房1楼（自贸区武汉片区）

注册资本：4,474.8796万元

成立时间：2003年7月14日

法定代表人：何立东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全系列全固态半导体泵浦激光器(不含医疗器械)；从小功率到大功率,从红外到紫外脉冲

激光器及激光精密加工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咨询(不含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项

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32,591.00万元，净资产

21,106.29万元，营业收入6,665.03万元，净利润422.93万元。

3、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内1幢2楼A区

注册资本：300万元

成立时间：2014年9月12日

法定代表人：李阳兵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9,385.92万元，净资产3,

823.84万元，营业收入91.93万元，净利润877.15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华工激光” ）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

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激光” ）的参股企业。

2、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精密” ）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激光的参

股企业。

3、武汉东湖华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华科” ），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投资（以

下简称“华工投资” ）的参股企业，公司董事刘含树先生任东湖华科董事。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预计调整与武钢华工激光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激光对武钢华工激光业务需求变化，预计2023

年度华工激光向武钢华工激光采购货物额度增加20万元，向武钢华工激光销售货物额度增加25万元。

2、预计调整与华日精密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激光业务需求变化，预计2023年度华工激光向

华日精密销售货物额度增加20万元。另外，因华日精密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工国际” ）进出口业务需求变化，华工国际向华日精密销售货物额度增加180万元。

3、预计调整与东湖华科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投资对东湖华科业务需求变化，预计2023年度

华工投资接受东湖华科咨询服务额度增加26万元。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以市场价格、国家定价为原则，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部分商品按协议价

约定执行。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是：依据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协议或市场公允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等，这些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且将与各

关联方维持业务往来，公司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可保证生产所需货物供应的稳定性和充足性，对公司

生产经营具有积极作用。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此议案调整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271万元，本次调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决

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

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2023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调整，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交

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予以事前

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通过这

些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原则，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